
化学科技一、三回收脱硫和硫铵及精脱硫尾气新增焚烧炉等

三个总包项目

环保验收监测及报告编制技术服务
公开询比要求

总体说明：本标件为三个总包项目（化学科技一、三回收脱硫和硫铵及精脱硫尾气新增焚烧炉项目；化学科技二、西部回收脱硫和硫铵及精脱硫尾气新增焚烧炉项目及化学科技焦油精制和西部焦油加热炉尾气脱硫脱硝项目）的环保验收监测及报告编制技术服务合并招标，每个总包项目对应的环保验收监测及报告编制技术服务分别报价，中标后合同分签。
招标方式：公开询比（资格后审）
评标方式：经评审的最低投标价法
报价方式：人民币含税报价，税率6%
合同类型：固定总价
服务地点：辽宁省鞍山市鞍钢集团化学科技有限公司厂区内
服务期限：合同签订后15个工作日内完成验收监测报告编制，30个工

作日内完成评审及验收等全部工作并形成正式版验收监测报告。

招标范围及报价要求：
1.招标范围及具体服务工作内容：

详见招标附件：《环保验收监测及报告编制工作要求》及《技术服务合同模板》（三个总包项目分别对应上传上述文件）。

2.报价范围：投标总价包含由投标方负责承担的技术服务全过程涉及的一切费用，包含但不限于现场监测、复测、补测、现场检查、监测报告编制费用、特殊污染物委托监测费用、有偿引用其它数据发生的费用、与验收工作有关的会议费、专家外聘及评审等费用。

商务要求：

1.投标人工商注册年限要求：以投标截止之日为限，须工商注册成立一年以上。

2.（否）接受联合体投标。

3.中标方严禁转包，一经发现，甲方将终止合同，由此产生的一切损失由中标方负责。

4.禁止鞍钢集团公司及本项目采购组织的限期整改、灰名单、黑名单企业参与本次投标。

5.单位负责人为同一人、存在控股关系、管理关系的不同投标人参与投标，资格预审项目，由采购方在预审结果确认环节选择其中1个符合资格条件的单位参加投标，其他涉及投标人取消投标资格。资格后审项目，取消全部涉及投标人投标资格。

6.投标人未按要求提供相关注册资金、资质、业绩等证明，或提供的相关注册资金、资质、业绩等证明不清晰无法证明有效性的，投标文件无效。

7.投标人必须确保提供的所有证明（包括但不限于注册资金、资质、业绩等）合法、真实、有效，否则承担由此产生的法律责任。

8.评标方法：经评审的最低投标价法。

二、技术要求：

1.验收监测方案、验收报告符合《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技术指南 污染影响类》等环保法规要求。

2.验收监测报告中监测采样、分析等工作需按《排污单位自行监测技术指南总则》（HJ819）执行。
三、资质及业绩要求：

1.资质要求：

（1）营业执照（或副本）原件的扫描件或照片；

（2）安全生产许可证原件的扫描件或照片；

（3）提供省级市场监督管理局出具的CMA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证书的原件扫描件或原件照片。

2.业绩要求：不要求。
四、财务要求：
投标人注册资金不低于（100）万元。

五、付款方式：
（1）委托方可采用银行现汇或银行承兑汇票的方式支付合同款项。

（2）本项目环保监测验收合格，提供正式版验收监测报告，并完成所有验收公示等法规要求的程序后，支付合同价款的100%（当月挂账，次月支付）。

（3）委托方无论何时支付合同款项，均不考虑利息的支付。

六、违约条款

详见招标附件：技术服务合同模板10180395服务05（一、三回收焚烧炉项目）、技术服务合同模板10180396服务04（二、西部回收焚烧炉项目）、技术服务合同模板10180391服务03（焦油精制和西部焦油加热炉尾气脱硫脱硝项目）。
七、其它要求：

1.若出现投标方报价相同的情况，评标委员会现场对报价相同的投标方发起二次报价，最终低价者排序在前。

    2.如投标截止后投标家数不满足开标条件，本标件自动延期三天开标。



